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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實施辦法 

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靜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實務研習及提供專業諮詢

服務，以提升實務教學品質及研究能量，特訂定「靜宜大學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

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目的 

一、提供本校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以增加實務經驗。 

二、教師藉由研習貼近產業，吸收實務資訊及經驗，有助提升教學及研究。 

三、藉產學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機會及增加媒合學生就業機會。 

四、建立產學長期互動模式，深耕產學合作。 

第三條  研習定義 

一、廣度研習：各教學單位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規

劃，辦理為期一至三日之實務研習與專業諮詢服務活動。 

二、深度研習：由本校二名以上教師組成研習團隊，與產業共同訂定研究主題，於

公民營機構進行為期至少二十個研習日之實務體驗與專業諮詢服

務活動。 

第四條  申請對象 

一、舉辦廣度研習申請：由本校教學單位提出。 

二、舉辦深度研習申請：本校專任教師皆可提出。 

第五條  申請原則 

一、研習期間：以每年寒、暑假期間為原則，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要於學期中實

施；深度研習如因特殊產業需於學期中實施，得以「半日」為單位，

進行為期至少二十個研習日之研習，研習須於當學期執行完畢。 

二、參與教師義務 

(一)參加廣度研習者，應於研習結束二週內檢附心得報告，並依本校規定辦理

核銷補助費用。 

(二)參加深度研習者 

1.應於研習結束二週內檢附赴公民營機構期間所完成之實體作品、個案研

討或課程教材。 

2.參加教師需與研習機構簽訂研習契約及合作同意書，並明訂研習期間產

出之智慧財產歸屬本校。 

(三)參加研習之教師，需於本校舉辦的聯合成果發表會進行經驗分享。 



第六條  作業時程及計畫書內容 

一、作業時程：每年依公告時間申請。 

二、計畫書內容： 

(一)計畫摘要(重點條列摘述計畫內容)。 

(二)教學單位現況分析(請以表列式呈現)。 

(三)本年度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及具業界經驗之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四)合作機構簡介：主要營業範圍、產學合作現況與需求、參與研習活動之動

機。 

(五)研習內容：目標與任務、詳細日程表、專業領域、期間、方式、人員名額、

地點。 

(六)影響及效益評估：應包含預期對實務教學品質、研究能量之助益、可創造

之產學合作績效。 

(七)經費補助原則及支用基準： 

1.廣度研習：補助項目包括研習活動之講師費、保險費、誤餐費、旅運

費及影印費等相關支出。 

2.深度研習： 

(1)如與研習之公民營機構簽訂產官學合作(研究)案，每案至少 15 萬元

以上(含)，可提出並優先考慮補助。 

(2)補助經費用於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

研習所需經費，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膳宿費、業界專家講座鐘點費

等費用。 

第七條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申請，須經相關審查會議核定後執行。審查會議由職產長

擔任召集人，邀集研發處、教務處及教師代表計 3-5 名，針對廣度研習或深度研

習進行審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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